
编号：2021-1 号

庆安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启动
重大气象灾害（暴雪）Ⅲ级应急响应命令

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、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2021年 11月 5日 15

时启动的重大气象灾害（暴雪）Ⅲ级应急响应、绥化市气象

灾害应急指挥部 2021 年 11 月 6日 11 时 00 分启动的重大气

象灾害（暴雪）Ⅲ级应急响应，庆安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

2021 年 11 月 7 日 15 时 00 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（暴雪）Ⅲ

级应急响应，请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各乡

（镇）政府、街道立即进入重大气象灾害（暴雪）Ⅲ级应急

响应状态，做好各项工作。

特此命令。

命令人：杨士锋

2021 年 11 月 7 日 15 时 0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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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对浓雾、暴雪等极端天气下辖区内重点路口、冰雪路

面、事故多发点段的巡查管控力度，设置指示标识，必要时限

制通行。指导客运企业和营运车辆合理安排、安全运营，同时

要备足砂石、煤灰等物资。

（二）农业农村部门

指导乡村对未收获的作物调集机械车辆加紧抢收，要做好

粮食收储，注意防雨雪、散热，避免受潮、霉变。要做好大棚、

温室等农业基础设施加固，指导养殖户做好低温防御和饲料储

备。

（三）住建部门

指导在建收尾工程做好各类应急防范措施，对建筑工棚、

垂直起降设备、临时搭建的建筑、危险房屋等做好防风、防雪

和加固，必要时要第一时间停工，坚决不能出现安全生产事故。

（四）城管部门

做好城市清雪准备工作，人员、车辆、机械待命，以雪为

令，确保城市交通正常运行。同时采取措施对陈旧、残缺、易

倒塌的户外广告牌进行加固和稳定，防止坠落倒塌伤人。要指

导供热企业根据天气情况科学调度，提高供热质量，坚决保障

居民供热需要。

（五）应急管理部门

要组织好安委会成员单位及各相关部门做好安全防范工

作，加强安全巡查检查，细化优化预案，确保妥善应对极端天

气过程。要根据情况及时启动灾害救助预案，协调相关部门做



- 3 -

好帐篷、棉衣棉被、食品、矿泉水等应急物资的储备。

（六）教育部门

指导学校及教育机构做好防灾和防冻害准备工作，引导家

长和学生学习掌握防灾减灾知识，督促师生注意防寒防滑，对

校园易被雪压的临时搭建物进行加固或拆除，及时清扫积雪，

必要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停课安排。

（七）电力部门

做好极端天气期间电力安全供应工作，备足检修力量，坚

决保障政府办公、卫生防疫、广大居民、教育教学和重点企业

等供电需要。进一步完善电力应急处置和故障抢修等预案，做

好抢修队伍、备品备件和应急电源储备，有针对性的开展事故

应急演练，提高电力运行保障能力。

（八）宣传部门

电视台要做好新闻宣传报道工作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

互联网、报纸等媒体和手机短信、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等方式，

动态准确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，提醒广大企业和人民群众

合理安排生产、出行。

其他行业领域也要按照我县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要求，

切实做好极端恶劣天气下风险管控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

严防各类事故发生。同时，相关行业部门要加强供水、供电、

供气、供热企业的隐患排查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也要肩负起属地

责任，加强属地危房的排查和维修，能够在极端天气前及时疏

散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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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畅通信息沟通渠道。各乡镇、街道（社管委）、安委

会各成员单位以及中省直单位要强化应急值守，严格落实 24 小

时领导带班、干部值班制度，落实好应急队伍、物资、通讯等

保障，紧急情况要按照突发事件报送的有关规定，第一时间报

告，集中力量处置，尽最大努力减少灾害性天气造成的损失。

庆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5 日


